附件：4
2023、2024级学生本硕（博）连读培养资格考核条件
（一）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学风和团队合作精神；
（二） 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完成每学年学习任务。每学年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满足学院所公布的标准。在I级竞赛（排名为前3位）获得第二等次及以上奖励者，经学校审定，其成绩要求可适当放宽;
（三）每学年须获得学校三等及以上的优秀学生奖学金，或学校二等及以上的学业奖学金，或校级及以上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团干部）荣誉称号，经学院审核、学校审定；
（四）在第一至第三学年中，须主持1项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须正常结题;
（五）在第一至第三学年中，在SCI、SSCI、EI、CSSCI、国内核心刊物、CCF C类及以上会议见刊发表学术论文，或授权发明专利，或参加学校认定II级甲等及以上学生竞赛并获得第二等次奖项及以上成绩。以上论文、项目均需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本人排名前2；
（五）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应在推免考核前，国家CET-6考试成绩达到450分； 
（六）体育达标，身体健康，体检合格。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各学院
2023、2024级本硕连读培养资格考核课程绩点要求

	学院
	必修课平均学分成绩绩点要求

	航空宇航学院
	3.5

	能源与动力学院
	3.5

	自动化学院
	3.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3.5

	机电学院
	3.5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3.5

	民航学院
	3.5

	数学学院
	3.5

	经济与管理学院
	3.5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3.5

	艺术学院
	3.5

	外国语学院
	3.5

	航天学院
	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3.5

	长空学院(航空航天类专业)
	3.5

	长空学院(创新班)
	3.2

	通用航空与飞行学院
	3.5

	物理学院
	3.5


